
证券代码:002306� � � �证券简称:中科云网 公告编号:2014-172

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北京北四环湘鄂情餐饮有限公司发生打砸事件的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打砸事件不会对公司其他门店正常生产经营产生影响。

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子公司北京北四环湘鄂情餐饮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门店”）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５

日上午七时发生打砸事件，现将有关具体情

况披露如下。

一、事件的主要经过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５

日早

７

时许，部分身穿保安制服的人员，携带棍棒等工具，不顾公司门店

值班人员劝阻，非法强行进入正在正常营业的公司北四环店，破坏店内一至五层包房内墙壁

及装饰物，打砸包房及大厅内的座椅、茶几等生产经营设施，破坏公司门店监控系统，堵塞安

全通道，损坏后门门锁，造成公司门店大量财产损失，严重侵害公司门店合法权利。 （以下简

称“打砸事件”）

本次事件最终原因有待公安机关调查确认。 公司目前认为主要原因是因门店与物业方

因房租租约到期，相关设施设备的撤离协商未达成一致。

二、打砸事件对公司的主要影响

１

、造成公司门店直接财产损失。 打砸事件导致公司门店用于生产经营的设施设备损坏，

初步统计其中主要有座椅

２７５

把，包间金箔画

１２

幅，摄像系统

３

套，前台装饰性玻璃

３

块，

茶几

１

台，侧门门锁

１

把。 公司按购置成本计算预计直接损失

３６．４６

万元（未计入因门店包

间、过道墙壁等装修损失，具体损失金额目前公司正在配合公安机关进行调查确认）。

２

、公司门店正常生产经营被迫终止，给公司造成重大间接损失。 本次打砸事件严重损害

了公司门店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严重破坏了门店生产经营场所，给公司门店形象造成严重

损害，对公司品牌和顾客消费心理造成严重负面影响，导致公司门店被迫终止正常经营。

３

、打砸事件导致公司门店的非正常关店，并形成一定损失。

公司北四环店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３１

日（未经审计）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

总资产

１８

，

５５８

，

２０６．１３ ２０

，

４９９

，

９４７．７２

净资产

５

，

４０２

，

１８８．５７ ６

，

５７６

，

５９８．１６

负债

１３

，

１５６

，

０１７．５６ １３

，

９２３

，

３４９．５６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８

月

２０１３

年度

营业收入

１７

，

５７３

，

９３８．４０ ３３

，

１６８

，

９１５．７８

净利润

－１

，

１７４

，

４０９．５９ －９９２

，

６５５．９３

打砸事件导致公司门店资产损失。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３１

日未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公司北

四环店长期待摊费用

２０６．７１

万元， 固定资产

２６３．２３

万元， 无形资产

２．９５

万元， 共计金额

４７２．８９

万元。

三、公司将进一步采取的措施

１

、公司已经向北京市朝阳区警方报案，公安机关已经介入调查本次打砸事件。 公安机关

已当场拘留参与打砸的部分人员

２

、公司拟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对打砸事件进行审理，维护正常社会经济秩序，要

求对方赔偿由于该打砸事件对公司造成的全部损失。

３

、妥善解决好打砸事件后续处理事件，妥善安置员工，积极配合公安机关调查，做好顾

客、供应商等相关方的有关工作，将打砸事件对公司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

公司将根据事情进展履行持续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九月二十六日

股票代码：002379� � �股票简称：鲁丰环保 公告编号：2014－038

鲁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近日，公司接到控股股东于荣强先生的通知：

2014

年

9

月

24

日于荣强先生将其持有的

本公司

11000

万股限售流通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1.87％

）质押给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初始交易日

2014

年

9

月

24

日，购回交易日

2016

年

3

月

24

日。

上述股权质押手续已于

2014

年

9

月

24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办理完毕。

截止本公告日， 于荣强先生共持有本公司股票

32924

万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5.54％

。 其中已累计质押股份

31231

万股，占于荣强先生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94.86%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3.71％

。

特此公告。

鲁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九月二十七日

股票代码：002487� � � �公司简称：大金重工 公告号：2014-045

辽宁大金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战略咨询及并购顾问服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辽宁大金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与浙江硅谷天堂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硅谷天堂

"

）本次战略合作，将以并购等资本运营活动为重点领域进行深入合作，旨

在对公司的战略规划与并购思路进行专业梳理，是公司在并购之路上迈出的重要一步。

2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尚未与硅谷天堂就具体的投资和并购项目达成合作共识。 除已经

公开披露的信息外，公司目前不存在重大资产重组、收购、发行股份等行为。

一、协议签署概况

公司与硅谷天堂于

2014

年

9

月

25

日在杭州签署《辽宁大金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与浙江硅

谷天堂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之战略咨询及并购顾问服务协议》（以下简称

"

战略咨询协议

"

），

协议金额

180

万元，协议期限自

2014

年

9

月起至

2016

年

8

月止。

本协议无需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签署的协议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企业名称：浙江硅谷天堂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杭州市上城区三衙前

10

号

213

室

法定代表人：徐刚

注册资本：

1531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投资管理、投资咨询、资产管理，企业资产并购、重组、策划咨询服务。

硅谷天堂是一家依法成立的产业投资管理机构，专业从事私募股权投资、并购重组、战略

咨询、并购顾问、市值管理服务，具有丰富的产业运营经验和广泛的国内外渠道和资源。

硅谷天堂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1

、硅谷天堂向公司提供战略咨询及并购顾问服务，包括但不限于：

（

1

）提供战略规划咨询服务；

（

2

）提供收购与兼并等资本领域的并购顾问服务；

（

3

）为大金重工进行并购标的筛选。

2

、硅谷天堂成立以徐刚先生担任项目总指导

的独立项目组。

3

、项目实施周期：

2014

年

9

月

-2016

年

8

月。

4

、协议金额：硅谷天堂作为公司聘请的战略咨询及并购服务顾问，为公司提供发展战略规

划咨询及并购顾问服务，费用总金额

180

万元（人民币壹佰捌拾万元整）。

四、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本协议签订后，硅谷天堂将以其全球化视野为公司战略规划提出合理化建议，并在全球范

围内为公司精选优质并购标的，这不仅有助于公司进一步理清战略规划和并购思路，而且能够

进一步提升公司产业运作效率，促进公司实现快速可持续发展。

五、风险提示

公司与硅谷天堂本次的战略合作，将以并购等资本运营活动为重点领域进行深入合作，旨

在对公司的战略规划与并购思路进行专业梳理，是公司在并购之路上迈出的重要一步。 截止本

公告日，公司尚未与硅谷天堂就具体的投资和并购项目达成合作共识。 除已经公开披露的信息

外，公司目前不存在重大资产重组、收购、发行股份等行为。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经双方签字盖章的 《辽宁大金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与浙江硅谷天堂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之战略咨询及并购顾问服务协议》。

特此公告

辽宁大金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9月 26日

证券代码：002296� � � �证券简称:辉煌科技 公告编号:2014-061

河南辉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河南辉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正在筹划重大事项，相关事项尚存在不确

定性，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为避免引起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维护

广大投资者利益，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辉

煌科技，股票代码：

002296

）自

2014

年

9

月

29

日（星期一）开市起停牌，待公司披露相关事项后

复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河南辉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 9月 26日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对长期停牌的股票变更

估值方法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

[2008]38

号）、中

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关于发布中基协（

AMAC

）基金行业股票估值指数的通知》（中基协发

[2013]13

号）及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长期停牌股票的估值政策和程

序， 基金持有已停牌股票且潜在估值调整对前一估值日的基金资产净值的影响在

0.25%

以上

的，相应股票应参考应用上述有关规定中的行业估值指数确定其公允价值。

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持有的

"

三川股份

"

（股票代码：

300066

）因重大事项自

2014

年

9

月

15

日起停牌。 经与托管行协商一致，自

2014

年

9

月

26

日起采用

"

指数收益法

"

对本公司旗下基金

持有的

"

三川股份

"

进行估值。 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待上述股票复牌且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 将恢复为采用当日收盘价格进行

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 9月 27日

证券代码：600146� � � �证券简称：大元股份 编号：临 -2014-075

宁夏大元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4

年

7

月

19

日，宁夏大元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披露了《宁夏大元化工

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公告》（编号：临

-2014-057

），大连韵锐装饰材料有限公司就与公司租

赁合同纠纷一案向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受理了本案。

近日，公司收到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4

）大民二初字第

00075

号《民事裁定书》。在审理

过程中，大连韵锐装饰材料有限公司向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撤回起诉的申请，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145

条之规定，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准许原告大连韵锐装饰

材料有限公司撤诉；案件受理费由大连韵锐装饰材料有限公司减半承担。

特此公告。

宁夏大元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 9月 27日

证券代码:000669� � � �股票简称:金鸿能源 公告编号:2014-041

中油金鸿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

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及公司采取措施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重大事项提示

:

以下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情况不构成公司的盈利预测

,

投资者不

应据此进行投资决策

,

投资者据此进行投资决策造成损失的

,

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

中油金鸿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

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

2013

年第八次会议和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

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

(

国办发【

2013

】

110

号

)

的要求

,

公司就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对

即期回报摊薄的影响进行了认真分析

,

现将本次发行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及本公司采

取的相关措施公告如下

: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1

、基本情况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审计

,2013

年度

,

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9,985.89

万元

,

每股收益为

1.1146

元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

15.66%

。 截至

2013

年末公司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为

206,477.06

万元。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将用于扩张公司的天然气管网覆盖范围

,

推进城市燃气管网建设

,

提高公司管网覆盖

区域的天然气利用效率

,

改善公司资产结构和财务状况。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已经过详细的论证

,

符合公

司的发展规划

,

经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有利于公司的长期发展。 但由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

需要一定周期

,

建设期间股东回报还是主要通过现有业务实现。 在公司股本和净资产均增加的情况下

,

如果

2014

年公司业务未获得相应幅度的增长

,

每股收益和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等指标将出现一定幅度的下

降。

2

、本次发行摊薄即期回报对本公司主要财务指标影响的假设前提

(1)

本次发行于

2014

年

12

月初实施完毕

,

发行完成时间仅为本公司估计。

(2)

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为

403,541,830

股

,

本次预计发行股份数量为不超过

105,830,797

股

(

该发行股

份数量为根据

201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调整后的股份数量

,

最终发行的股份数量以经证监会核准发行的股

份数量为准

),

按发行数量上限预计

,

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增至

509,372,627

股。 前述调整事项已于

2014

年

7

月

1

日公告。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数量和发行完成时间仅为估计值

,

最终以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的股份数量和

实际发行完成时间为准。

(3)

预计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为

169,668

万元。

(4)

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201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以

2013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总股本为

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2

元

(

含税

),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5

股

,

共计派发现

金红利

5,380.56

万元。 公司于

2014

年

6

月

4

日实施了

2013

年度利润分配。

(5)

根据公司已经公告的

2014

年

1-6

月业绩预计情况

,

按照

-20%

、

-10%

、

0%

、

10%

、

20%

和

30%

的业绩增

幅进行全年业绩测算。

(6)

未考虑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账后

,

对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

(

如财务费用、投资收益

)

等的影响。

(7)

在预测公司本次发行后净资产时

,

未考虑除募集资金、利润分配和净利润之外的其他因素对净资产

的影响。

3

、本次发行摊薄即期回报对本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基于上述情况

,

公司测算了本次非公开发行摊薄即期回报对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

具体情况如下

:

项 目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总股本（万股）

４０

，

３５４．１８ ５０

，

９３７．２６

本期现金分红（万元）

５

，

３８０．５６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万元）

１６９

，

６６８．００

预计本次发行完成月份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初

２０１３

年末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所有者权益

２０６

，

４７７．０６

２０１３

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２９

，

９８５．８９

假设情形

１

：

２０１４

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下降

２０％

２０１４

年末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万元）

２２５

，

０８５．２１ ３９４

，

７５３．２１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５９ ０．５８

每股净资产（元）

５．５８ ７．７５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１．１２％ １０．４３％

假设情形

１

：

２０１４

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下降

１０％

２０１４

年末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万元）

２２８

，

０８３．８０ ３９７

，

７５１．８０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６７ ０．６５

每股净资产（元）

５．６５ ７．８１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２．４２％ １１．６６％

假设情形

１

：

２０１４

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持平

２０１４

年末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万元）

２３１

，

０８２．３９ ４００

，

７５０．３９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７４ ０．７３

每股净资产（元）

５．７３ ７．８７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３．７１％ １２．８７％

假设情形

１

：

２０１４

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增长

１０％

２０１４

年末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万元）

２３４

，

０８０．９８ ４０３

，

７４８．９８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８２ ０．８０

每股净资产（元）

５．８０ ７．９３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４．９７％ １４．０７％

假设情形

２

：

２０１４

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增长

２０％

２０１４

年末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万元）

２３７

，

０７９．５７ ４０６

，

７４７．５７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８９ ０．８７

每股净资产（元）

５．８７ ７．９９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６．２２％ １５．２５％

假设情形

３

：

２０１４

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增长

３０％

２０１４

年末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万元）

２４０

，

０７８．１６ ４０９

，

７４６．１６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９７ ０．９５

每股净资产（元）

５．９５ ８．０４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７．４６％ １６．４２％

二、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

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

,

公司的总股本和净资产将会有一定幅度的增加。 由于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周期较

长及项目建成投产并产生效益需要一定的过程和时间

,

建设期间股东回报主要还是通过现有业务实现。 在

公司总股本和净资产均增加的情况下

,

若

2014

年公司业务规模和净利润未能获得相应幅度的增长

,

每股收

益和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等指标将出现一定幅度的下降

,

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即期回报

(

每股收益、

净资产收益率等财务指标

)

存在被摊薄的风险

,

特此提醒投资者关注本次非公开发行可能摊薄即期回报的风

险。

三、公司应对本次非公开发行摊薄即期回报采取的措施

为降低本次发行摊薄公司即期回报的影响

,

本公司拟通过加强募集资金管理、加快募投项目投资进度、

大力拓展现有业务、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强化投资回报机制等措施

,

提升资产质量

,

实现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

以填补股东回报。

1

、加强募集资金管理

,

保证募集资金合理合法使用

公司已制定《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募集资金到位后将存放于董事会指定的专户中。 公司将定期检查募

集资金使用情况

,

保证募集资金得到合理合法使用。

2

、加快募投项目投资进度

,

争取早日实现项目预期效益

董事会已对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可行性进行了充分论证

,

募投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

策、行业发展趋势及本公司未来整体战略发展方向

,

具有较好的市场前景和盈利能力。 通过本次发行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实施

,

有利于公司扩张公司的天然气管网覆盖范围

,

大力推进城镇燃气管网建设

,

提高公司管

网覆盖区域的天然气利用效率

,

改善公司资产结构和财务状况。 上述项目的实施将增强本公司的综合竞争

力

,

对实现本公司长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公司将抓紧进行本次募投项目的前期工作

,

统筹合

理安排项目的投资建设

,

力争缩短项目建设期

,

实现本次募投项目的早日投产。

3

、加强市场开拓

,

提升盈利能力

公司将继续加强市场开拓力度

,

加大对公司管网覆盖区域市场潜力的开发

,

提高管网覆盖区域天然气用

户数量

,

尤其是大力开发用气量较大的工业客户

,

提高公司天然气销气量

,

提高管网利用效率。 积极通过外延

式发展扩大公司天然气管网的覆盖范围

,

为公司争取更多的市场区域和市场机会

,

通过外延式发展进一步增

强公司的业务规模和盈利能力。同时

,

加强公司经营管理和内部控制

,

发挥企业管控效能

,

推进全面预算管理

,

优化预算管理流程

,

加强成本管理和投资管理

,

强化预算执行监督

,

全面提升公司的经营效率和盈利能力。

4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

降低公司财务费用

公司拟使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3

亿元偿还银行贷款

,

从而进一步改善公司的资产结构和财

务状况

,

降低公司银行贷款规模

,

公司将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

降低公司的财务费用支出

,

提升公司的盈

利能力。

5

、进一步完善利润分配制度

,

强化投资回报机制

为进一步提高公司分红政策的透明度

,

完善和健全公司分红决策和监督机制

,

保持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

性和稳定性

,

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

便于投资者形成稳定的回报预期

,

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对利润分配政策进行明确和完善。 修订后的利润分配政策符合中国

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

(

证监发

[2012]37

号

)

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

(

证监会公告

[2013]43

号

)

的要求。

为了明确重组后对新老股东权益分红的回报

,

进一步细化《公司章程》中关于股利分配原则的条款

,

增加

股利分配决策透明度和可操作性

,

便于股东对公司经营和分配进行监督

,2013

年

3

月

5

日

,

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

2013

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2013-2015)

》

本次发行完成后

,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2013

年

-2015

年

)

》的规定

,

重

视对投资者的合理回报

,

保持利润分配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特此公告。

中油金鸿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9月 25日

证券代码:000669� � � �证券简称:金鸿能源 公告编号:2014-042

中油金鸿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

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或处罚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中油金鸿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

下称“金鸿能源”、“公司”或“本公司”

)

最近五年

,

尤其是

2012

年底完

成重大资产重组以来

,

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以及中国证监会等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和要求规范公

司运营

,

并在证券监管部门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

以下简称“深交所”或“交易所”

)

的监督和指导下

,

不断完善公

司治理结构

,

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及控制制度

,

提高公司治理水平

,

促进公司持续规范发展。现将最近五年来

(

即

2009

年以来

)

公司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或处罚的情况及公司相应整改措施公告如下

:

经核查确认

,

最近五年来

(

即

2009

年以来

)

公司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的简要情况如下

:

序号 时间 监管单位 监管措施 性质

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前

１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 深交所 关注函 核查股价异动

２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 深交所 约见函 对董事长等约见谈话

３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２

日 深交所 关注函 说明历史遗留债务处置情况

４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６

日 深交所 监管函 历史遗留债务处置程序及信息披露

５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深交所 监管函

２００９

年第三季度未披露业绩预警

６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９

日 深交所 监管函 未按时披露

２０１１

年度年报

７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６

日 深交所 监管函 未按规定披露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８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８

日 深交所 处分决定 未按规定披露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９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深交所 监管函 未按规定披露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

１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９

日 深交所 关注函 说明

２０１２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２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８

日 深交所 关注函 说明拟收购资产的详细情况

第一部分

:

公司前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前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及整改措施

一、因内幕信息被采取监管措施及处罚情况

(

一

)2009

年

11

月

11

日

,

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吉林领先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

公司部关注函【

2009

】第

213

号

),

关注函主要内容如下

:

我部关注到

,

近

20

多个交易日你公司股票价格累计上涨约

40%

。

2009

年

11

月

10

日

,

你公司股票收盘

价达到涨幅限制。 同日

,

你公司以控股股东拟对你公司进行重大资产重组为由申请停牌。 请你公司董事会

:

1

、书面函询你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

要求其详细说明筹划重组事项的具体过程及保密情况

,

并提

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有知情人及其直属亲属名单

,

以及其身份证件号码、住址等信息。

2

、核查你公司、重组方、控股股东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是否存在买卖你公司股

票的行为

,

是否存在涉嫌内幕交易的情形

,

并提供重组方、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及其直系亲属名单

,

以及其身份证号码、住址等信息。

3

、根据本所《上市公司公平信息披露指引》的规定

,

详细说明近期接待机构和个人投资者调研的情况

,

是

否存在违反公平披露原则的事项。

4

、核查截止

11

月

10

日收市后的前

20

名股东

,

是否与你公司、你公司董事、监事、高管及其直系亲属

,

以

及你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及其董事、监事、高管

,

中介机构及具体项目经办

人员存在关联关系。

5

、核查并说明你公司及控股股东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筹划过程中是否存在选择性信息披露行为。

(

二

)2009

年

11

月

27

日

,

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约见吉林领先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及

有关人员谈话的函》

(

公司部约见函【

2009

】第

33

号

),

约见函的主要内容如下

:

2009

年

11

月

11

日公司开始停牌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

关注到停牌前

6

个月内股票交易存在异常现象。

我部定于

2009

年

12

月

1

日上午

10

点约见你公司董事长李建新、潜在重组方实际控制人陈义和、中国光华

科技基金会理事长任晋阳就股票交易情况做出详细说明。

公司针对上述第

(

一

)

、

(

二

)

项监管措施的整改措施

:

1

、李建新、陈义和、任晋阳等人准时参加了约见谈话

,

就股票交易情况做出详细说明。

2

、公司要求本次重组所涉及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对买卖股票的情况进行了自查并作出声明和承诺

,

就筹

划重大资产重组进程作了详细说明。

3

、 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事务所对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人员及其直系亲属等全部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股

票情况进行了全面核查

,

相关意见向证券监管部门进行了汇报

,

相关核查文件作为

2011

年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方案的申报文件向中国证监会进行了申报。

4

、经向登记公司申请

,

公司对截至

11

月

10

日的前

20

名股东进行了核查

,

没有发现上述股东与我公司

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管及其直系亲属

,

以及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本次重组方及其董监高、中介机构及具

体项目经办人之间存在关联关系。 公司没有违反公平披露原则的事项

,

在重大资产重组筹划过程中也不存

在选择性信息披露行为。

5

、公司组织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内幕信息知情人认真学习对买卖公司股票事宜的相关法规

,

严

格遵照相关规范制度自我约束其行为

,

提高关联人的法律法规意识

,

认识到违规买卖本公司股票的严重性

,

避免内幕信息外泄和内幕交易行为的再次发生。

二、因股权分置改革相关事项信息披露被采取监管措施情况

(

一

)2012

年

2

月

22

日

,

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对吉林领先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

公司部关注函【

2012

】第

43

号

)

。 关注函的主要内容如下

:

你公司近日申请解除限售股份

,

审核相关文件时

,

我部关注到你公司在履行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期间

,

于

2007

年

10

月

31

日与天津市益通投资公司有限公司签订了《合作支付公司债券本息的协议》

,

由天津益通投

资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天津益通”

)

以第三方身份参与债券本息的支付工作。 请你公司

:

1

、详细说明你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各环节的实施情况

,

目前的实施进度

,

信托资产现状

,

并说明你公

司历史遗留债务长期未能解决的原因。

2

、说明你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各实施环节是否符合《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财产信托合同》以及

《信托财产》的相关规定

,

是否达到股改方案中信托计划的设立目的。 并请你公司保荐机构对此发表专业意

见。

3

、说明委托天津益通代理债权偿付工作的理由

;

提供你公司与天津益通合作期间天津益通的股权结构

,

并说明你公司及你公司控股股东与天津益通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4

、就上述合作形式是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

,

请律师发表专业意见。

5

、详细说明你公司与天津益通签订上述协议是否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6

、详细说明你公司签订上述协议并将

3800

万偿债资金支付给天津益通用于合作偿还历史遗留债务是

否违反《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财产信托合同》以及《信托财产》的相关规定。 你公司如何保障偿债资金的安

全性。 并请你公司保荐机构对此发表专业意见。

7

、根据《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

“在信托开始运作后

,

公司将每隔

6

个月披露一次信托财产管理运作、处分

及偿还债务的情况。 ”请说明你公司是否履行了上述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针对上述第

(

一

)

项监管措施的整改措施

:

就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公司股东申请解除限售的关注函

,

公司及时组织人员研究

,

并回函要点如下

:

1

、详细说明了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各环节的实施情况和目前的实施进度

,

信托资产现状以及公司历

史遗留债务长期未能解决的原因。

2

、根据公司方面的自查

,

公司认为

,

有关股改方案的各实施环节符合《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财产信托合

同》以及《信托财产》的相关规定

,

关于股改信托计划的设立目的已经达到。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保荐机构国盛证券核查后对此发表专业意见如下

:

经核查

,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中信托计划的设立

,

目的是为公司解决历史遗留债务提供一个有效的资金

来源

,

优化公司资产结构。 从实施结果来看

,

收回资金完全能够偿还历史遗留债务本息

,

公司遗留债务大部分

已得到偿还

,

未偿还债务部分

,

公司也采取设立专项账户

,

专款专用措施保证偿还资金的安全。

综上所述

,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各实施环节符合《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财产信托合同》以及《信托

财产》的相关规定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

达到了股改方案中信托计划的设立目的。

3

、说明了委托天津益通代理债权偿付工作的理由

:

天津益通拥有较为成熟的专业财务、法务管理团队

,

并且

,

其以第三方身份出现有益于与债权人的谈判工作。 同时经过核查

,

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与天津益通之

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4

、天津昭元律师核查后发表法律意见

,

认为领先科技与天津益通签订的《合作支付公司债券本息的协

议》合法有效

,

该合作支付行为合法有效。

5

、就与天津益通签署《合作支付公司债券本息的协议》没有履行相应的审议程序及临时信息披露义务

,

公司董事会对此表示道歉

,

今后公司将加强有关人员对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

,

杜绝此类事情的发生。

6

、详细说明了公司签订上述协议并将

3800

万偿债资金支付给天津益通用于合作偿还历史遗留债务不

违反《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财产信托合同》以及《信托财产》的相关规定。 同时

,

股权分置改改的保荐机构国

盛证券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

由于公司债券形成历史较长

,

兑付工作量较大

,

而天津益通拥有较为成熟的专业财务、法务管理团队

,

并

且

,

其以第三方身份出现有益于与债权人的谈判工作。 并且为保证该资金的专款专用及资金安全

,

公司在与

天津益通合作期间一直由专人负责跟踪资金的使用及流向

,

确保债券本息专款专用。 同时

,

公司在与天津益

通签订合作协议的过程中

,

也对资金的使用做出明确的约定

,

以保障资金安全。经核查

,

公司与天津益通合作

,

是为了利用其成熟的专业财务、法务管理团队更好的做好公司历史债务的偿还工作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

东利益的情况。 符合《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财产信托合同》以及《信托财产》的相关规定。

7

、公司在信托计划开始运作以后

,

曾分别于

2007

年

2

月

10

日、

2007

年

5

月

29

日、

2007

年

7

月

30

日、

2008

年

12

月

25

日专门发布了信托计划的运作情况公告。

2009

年开始

,

由于信托计划所持股份已经全部出

售

,

公司已经收回了全部股权出售款

,

债券兑付工作亦完成了大批量的兑付工作

,

未再对此进行专门的披露。

公司自

2009

年后

,

在每年的一季度报告、中期报告、三季度报告及年报中均有专门说明。

(

二

)2012

年

7

月

16

日

,

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对吉林领先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监管函》

(

公司部监管函【

2012

】第

44

号

)

。 监管函的主要内容如下

:

2006

年你公司股东大会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

该方案包括

:

全体非流通股股东让渡

589.6

万股

,

作为信

托财产设立信托计划

,

信托财产用于专项偿还公司历史遗留债务———

1996

年

1

月经批准公司内部职工股

2948

万股转为企业债券。

2007

年

10

月

31

日

,

你公司与天津市益通投资有限公司签订了合作支付公司债券本息的协议

,

由天津益

通协助偿还债券本息

,

公司向天津益通投资支付了

3800

万债券兑付款

,

该交易金额占你公司

2006

年经审计

净资产的

37%,

你公司未履行董事会审议及临时信息披露义务。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上市规则》第

9.2

条规定。 请你公司尽快补充履行相关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

义务。

同时

,

本所希望你公司及全体董 事吸取教训

,

严格遵守《证券法》、《公司法》等法规及《上市规则》的规

定

,

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杜绝此类事件发生。

公司针对上述第

(

二

)

项监管措施的整改措施

:

公司按照《监管函》

(

公司部监管函【

2012

】第

44

号

)

的要求补充履行了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

提交董

事会第七届

2012

年

4

次会议补充审议通过与天津益通合作支付“股转债”的议案。 并于

2012

年

8

月

2

日以

《第七届董事会

2012

年第四次会议公告》的形式履行了披露义务。

三、因公司业绩预告、年报延期等信息披露事项而被采取监管措施和处罚的情况

(

一

)2009

年

12

月

15

日

,

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吉林领先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监管函》

(

公司部监管函【

2009

】第

130

号监管函

),

主要内容如下

:

责令公司及董事会就以下事项进行认真整改

,

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杜绝此类事

件发生。

公司

2009

年三季度报告披露

,

你公司前三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

311

万元。 你公司

并未披露业绩预警公告。 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上市规则》第

11.3.1

条规定。

(

二

)2012

年

3

月

9

日

,

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吉林领先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监管函》

(

公

司部监管函【

2012

】第

16

号

),

主要内容如下

:

你公司原预约于

2012

年

3

月

10

日披露年度报告

,

你公司未能在

2012

年

3

月

9

日提交年度报告相关文

件

,

经我部电话问询后

,

方申请延期披露年度报告。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上市规则》第

6.3

条规定。 本所希望你公司及全体董事吸取教训

,

严格遵守

《证券法》、《公司法》等法规及《上市规则》的规定

,

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杜绝此类事件

发生。

(

三

)2012

年

8

月

6

日

,

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吉林领先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监管函》

(

公

司部监管函【

2012

】第

54

号

),

主要内容如下

:

你公司于

2012

年

4

月

17

日披露第一季度报告

,

报告显示你公司

2012

年第一季度亏损

106.9

万元

,

对于

前述亏损情况

,

你公司未披露业绩预告。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关于做好上市公司

2012

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第五条规定。 本

所希望你公司及全体董事吸取教训

,

严格遵守《证券法》、《公司法》等法规及《上市规则》的规定

,

及时、真实、

准确、完整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杜绝此类事件发生。

(

四

)

公司于

2012

年

10

月

8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对吉林领先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及

相关当事人给予处分的决定》

,

主要内容如下

:

公司于

2012

年

3

月

17

日披露

2011

年年度报告

,

年报显示公司实际业绩为亏损

104

万元

,

与公司前次

披露的业绩预告修正公告的盈亏性质发生变化

,

未再次披露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公司上述行为违反了本所

《股票上市规则

(2008

年修订

)

》第

2.1

条、第

11.3.3

条以及本所《关于做好上市公司

2011

年年度报告披露工

作的通知》的相关规定。

公司时任董事长李建新

,

董事刘建钢

(

代理财务负责人

)

、总经理崔胜利未能恪尽职守、履行忠实勤勉义

务

,

违反了本所《股票上市规则

(2008

年修订

)

》第

1.4

条、第

3.1.5

条的规定

,

对公司上述违规行为负有主要责

任。

鉴于公司及相关当事人的上述违规事实及情节

,

依据本所《股票上市规则

(2008

年修订

)

》第

17.2

条、第

17.3

条的规定

,

本所纪律处分委员会审议决定如下

:

1

、对公司给予通报批评的处分

;

2

、对公司董事长李建新

,

董事刘建钢

(

代理财务负责人

),

总经理崔胜利给予通报批评的处分。

(

五

)2012

年

10

月

12

日

,

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吉林领先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责任人

的监管函》

(

公司部监管函【

2012

】第

93

号

),

主要内容如下

:

经查明

,

你公司相关当事人存在以下违规行为

:

你公司于

2012

年

3

月

17

日披露年度报告

,

年报显示公司实际业绩为亏损

104

万元

,

与你公司前次披露

的业绩预告修正公告的盈亏性质发生变化

,

未再次披露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你公司披露

2011

年年度报告后

,

由于连续两年亏损

,

公司股票被我所实行退市风险警示。

你公司上述行为违反了本所《股票上市规则

(2008

年修订

)

》第

2.1

条、第

11.3.3

条以及本所《关于做好上

市公司

2011

年年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的相关规定。 你公司时任董事张震、范春明、刘继慧、徐成

,

独立董

事仲玲、王刚、方勇未能恪尽职守、履行忠实勤勉义务

,

违反了本所《股票上市规则

(2008

年修订

)

》第

1.4

条、

第

3.1.5

条的规定

,

对公司上述违规行为负有主要责任。 你公司董事会秘书焦玉文未能恪尽职守、履行忠实

勤勉义务

,

违反了本所《股票上市规则

(2008

年修订

)

》第

1.4

条、第

3.1.5

条、第

3.2.2

条的规定

,

对公司上述违

规行为负有主要责任。 本所希望你公司及全体董事吸取教训

,

严格遵守《证券法》、《公司法》等法规及《上市

规则》的规定

,

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杜绝此类事件发生。

公司针对上述定期报告信息披露违规事项的相应整改措施

:

1

、针对披信息披露存在的问题

,

公司及时予以更正并公告

:

公司于

2012

年

3

月

10

日就延期披露年度

报告的原因作了公告

,

第六届董事会

2012

年第

3

次会议于

2012

年

3

月

16

日审议了

2011

年度报告

,

并于

2012

年

3

月

17

日予以披露。

2

、公司董事会就导致公司

2011

年度实际实现的净利润与业绩预告产生较大差异的原因向投资者作了

公开说明

,

并向投资者致以诚挚的道歉。

3

、对于多次发生的未按规定及时披露业绩预告及修正公告

,

公司通过自我检查认为

,

主要原因是由于公

司正在进行重大资产重组

,

主营业务将发生重大变更

,

实际控制人也处于变更当中

,

相关管理人员和职责缺

失

;

内部控制制度的执行力有待加强。 公司

2012

年

3

月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聘任了新的高级管理人员

,

原总经理崔胜利任期届满辞职

,

聘任张更生为公司总经理

,

聘任高婧为证券事务代表

,

充实了相关职能部门

的人员。

2012

年

5

月

15

日公司制定了《公司内控控制规范实施工作方案》

,

以加强和规范公司内部控制

,

提高

公司管理水平和风险控制能力。 公司加强了信息披露方面的制度建设

,

进一步强化了信息披露工作的重要

性

,

并完善了相关信息披露工作规范及负责人员问责制

;

公司董事会审议修订了《信息披露管理制度》、《公司

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制度》、《公司外部信息使用人管理制度》及《重大内幕信息报告制度》等相关制度

,

落实

责任人员、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完善相关信息披露工作。

4

、针对公司部分董事、独立董事未能恪尽职守和忠实勤勉的整改措施

:

公司组织时任全体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认真学习《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指引》、《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

,

在思想上端

正态度提高依法运作意识

,

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公司有关规定执行。

5

、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通报批评的李建新、刘建钢、崔胜利均已不在公司担任职务

,

相关处分与本公司

现任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无关

,

对重组完成后的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无重大影响。

第二部分

:

公司前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及整改措施

一、对公司

2012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和业务进展情况的关注函

2014

年

1

月

9

日

,

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对中油金鸿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

公司部关注函【

2014

】第

7

号

),

主要内容如下

:

请你公司董事会及致同会计师事务所详细说明中油金鸿

2012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29,

026.86

万元

(

包含少数股东损益

)

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

的差异情况

,

列示

2012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

包含少数股东损益

)

的具体计算过程

;

另外

,

公司董事会及致同会计

师事务所说明本次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

包含少数股东损益

)

”为指标而非“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

(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

”判断是否实现承诺利润的规则依据和协议依据

,

同时说明公司判断承诺利

润是否实现所选择的指标与公司此前公开披露的信息是否保持一致。

公司董事会及重组评估机构分析说明重组评估预测利润是否应该以标的资产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

为评估参数

;

如认为应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

包含少数股东损益

)

为参

数

,

需详细说明理由及其合理性。

重组财务顾问核查并就公司判断承诺利润是否实现所选择指标的正确性、 合理性及其理由发表意见

,

同时说明公司判断承诺利润是否实现所选择的指标与公司此前公开披露的信息是否保持一致。

公司针对上述关注函的相应整改措施

:

公司组织相关人员和年报审计机构

(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

、重组评估机构

(

天健兴业

)

及重组财务顾问

(

民

生证券

)

进行了专门分析和核查

,

分别出具了书面说明材料

,

并于

2014

年

1

月

14

日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做了回

复。

1

、金鸿能源签订的关于盈利预测补偿的协议及相关披露信息

领先科技

(

金鸿能源更名前的名称

)

与新能国际先后签订了《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

补充协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二》

,

其主要内容在重大资产重组过程中均进行了披露。 最终披

露并生效的有关承诺利润的条款为

:

“根据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置入资产出具的天兴评报字

(2010)

第

270

号《资产评估报告

书》

,

新能国际承诺在领先科技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的当年度起的三个年度内

,

置入资产各年度净利润预

测数如下

:

年度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预测净利润（万元）

２８

，

７３６．３０ ３３

，

４６０．７７ ３７

，

６４３．３８

在补偿期限内

,

若置入资产每年的实际净利润小于上述该年预测净利润

,

则新能国际负责按照本协议的

约定向领先科技进行补偿。

在补偿期限内

,

若置入资产的每年的实际净利润大于或等于上述该年预测净利润

,

则新能国际无需向领

先科技进行补偿。

………

(1)

前述净利润数均应当以置入资产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利润数确定”。

2

、置入资产的评估方法、评估步骤和评估结果

从经营管理的角度

,

中油金鸿具有统一管理、分区域经营、区域内业务完整、营运模式一致、资金统一管

理的特点

,

中油金鸿及其下属各公司的价值链无法分割

,

各公司占用的资源也无法合理分割

;

从收益的角度

,

无法合理地对各公司分别进行收益预测和估算。 为此

,

天健兴业按照价值创造过程

,

将中油金鸿及其下属各

公司按合并口径来估算其全部股权价值。 由此

,

本次收益法评估应用的具体预测模型如下

:

中油金鸿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

合并主体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

少数股东权益价值

=

合并主体经营价值

+

溢余资产价值

?

溢余负债价值

+

非经营性资产价值

?

非经营性负债价值

?

合并主体

付息债务价值

?

少数股东权益价值

按照上述预测模型

,

天健兴业采取以下评估步骤

:(1)

确定预测期间内企业净收益、自由现金流量及财务

状况

;(2)

确定企业在详细预测期末的后续价值

;(3)

采用适当折现率将净收益和后续价值折成现值

;(4)

将现值

相加

,

确定企业的经营价值

;(5)

在企业的经营价值中加上溢余资产和溢余负债的净值

,

得出企业投资资本价

值

;(6)

在企业的投资资本价值中减去基准日付息债务的价值

,

得出合并主体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

在此基础上

,

减去子公司的少数股东权益价值

,

从而得到中油金鸿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天健兴业出具了天兴评报字

(2010

第

270

号

)

《资产评估报告书》

,

从其中的《中油金鸿企业价值测算表》

的测算过程来看

,

是以预测净利润为基础

,

通过一系列计算之后得出评估基准日合并主体全部股东权益价值

,

然后剔除评估基准日少数股东权益价值。 因此

,

《中油金鸿企业价值测算表》中

2012-2014

年的预测净利润

28,736.30

万元、

33,460.77

万元和

37,643.38

万元应为包含少数股东损益的净利润。 同时

,

天健兴业认为收益

法的评估结果能更全面、合理地反映中油金鸿的所有者权益价值

,

因此选定以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中油金

鸿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最终评估结论。

天兴评报字

(2010

第

270

号

)

《资产评估报告书》的主要内容、参数选取及《中油金鸿企业价值测算表》均

已在重大资产重组中予以披露。

3

、

2012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

包含少数股东损益

)

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

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

的差异情况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对差异情况计算如下

:

项目 金额（元） 备注

合并报表净利润

２９２

，

５５１

，

２１１．６９ ①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２７２

，

３７４

，

１９２．９８

少数股东损益

２０

，

１７７

，

０１８．７１

反向购买纳入合并的母公司

１２

月净利润

－９１６

，

１２４．２４ ②

置入资产（中油金鸿）净利润

２９３

，

４６７

，

３３５．９３ ③＝①－②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２７３

，

２９０

，

３１７．２２

少数股东损益

２０

，

１７７

，

０１８．７１

置入资产（中油金鸿）非经常性损益

３

，

１９８

，

７１４．７７ ④

其中：少数股东享有

－２

，

９１０．７８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置入资产（中油金鸿）净利润

２９０

，

２６８

，

６２１．１６ ⑤＝③－④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２７０

，

０８８

，

６９１．６７

少数股东损益

２０

，

１７９

，

９２９．４９

4

、各中介机构的核查意见

(1)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对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

包含少数股东损益

)

”为指标判断是否实现承

诺利润的规则依据和协议依据进行了核查

,

发表意见认为

:

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

包含少数股东

权益

)

为指标符合吉林领先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与新能国际投资有限公司签订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其

补充协议

,

与公司此前公开披露的信息保持一致。

(2)

天健兴业资产评估公司说明了采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

包含少数股东损益

)

”的理由及合

理性

,

发表意见认为

:

本次预测的利润数据为合并主体的利润

,

即包括少数股东损益。

(3)

民生证券对置入资产的定价方式、资产评估方法和结论以及信息披露情况进行了核查

,

发表意见认

为

:

选择以《中油金鸿企业价值测算表》的预测净利润作为判断承诺利润是否实现的指标是正确的、合理的。

公司对《业绩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均进行了披露

,

预测净利润为是否实现利润承诺的判定指标。 而且公

司也披露了《中油金鸿企业价值测算表》

,

体现了预测净利润在评估结果计算中的作用。 公司选择净利润

(

含

少数股东损益

)

作为判断承诺利润是否实现指标与公司此前公开披露的信息是一致的。

二、对公司重大合同信息披露情况的关注函

2014

年

8

月

28

日

,

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 《关于对中油金鸿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

函》

(

公司部关注函【

2014

】第

272

号

),

主要内容如下

:

2014

年

8

月

29

日

,

你公司披露《关于与衡阳市人民政府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

请你公司说明

:

1

、“界牌瓷业”的历史沿革、股权结构及目前经营情况。 拟收购的“目标资产”的详细内容、账面价值

(

如

有

)

、权属情况

(

包括但不限于有关资产是否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是否涉及重大争议、诉讼或

仲裁事项、是否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

)

、审计评估情况。

2

、、请详细说明本次“目标资产”出售将采取何种“招、拍、挂”方式

,

请说明你公司为取得“目标资产”制

定的后续安排。 另外

,

请说明“在同等条件下确保中油金鸿能优先受让‘目标资产’的协议条款”是否具有可

实现性。

3

、你公司承诺

,

“目标资产”收购完成后

,

全部聘任原湖南省界牌陶瓷总厂与出让资产相关联的在岗职

工。 请说明收购“目标资产”是否涉及人员调整及安置

,

是否涉及相关隐形负债

,

上市公司是否存在承担有关

隐形负债的风险。

4

、请详细说明你公司取得“目标资产”后的经营策略及后续安排。

公司针对上述关注函的相应整改措施

:

公司对【

2014

】第

272

号关注函的内容进行了核查

,

并于

2014

年

9

月

4

日向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了回

复。

1

、衡阳界牌瓷业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界碑瓷业”

)

的前身为湖南省界牌陶瓷总厂

(

含湖南省界牌陶

瓷总厂

,

湖南省界牌陶瓷总厂界牌瓷厂、湖南省界牌陶瓷总厂衡阳瓷厂

,

总称“界碑陶瓷总厂”

)

。 界碑陶瓷总

厂组建于

1956

年

,2005

年申报政策性破产

,2008

年

10

月政策性破产司法终结。

2007

年

9

月由衡阳市国资委

批准成立界牌瓷业

,

公司为国有独资企业

,

于

2009

年

12

月托管了界碑陶瓷总厂的经营性资产。

界牌瓷业目前主要露天开采高岭土和销售一级瓷泥、特级瓷泥、低火泥、等外泥、洗泥、钠砂等。

2013

年

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3,474

万元

,

净利润

-111

万元

,

公司资产

3185

万元

(

未包括原界牌陶瓷总厂采矿权

)

。

界牌瓷业目前不存在资产被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涉及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

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情况。

2

、界牌瓷业所托管的“目标资产”为国有资产。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

,

对于经营性用地必须通过招标、拍卖

或挂牌等方式向社会公开出让国有土地。 公司与衡阳市政府签订框架协议后

,

政府已经成立了前期筹备组

与我公司就有关事宜进行前期对接。 公司目前正在对目标资产进行相关的审计评估工作

,

待相关报告出具

并得到我公司认可后

,

公司拟成立矿业投资公司聘请专业人士对该目标资产的后续生产经营制定详细的规

划。

3

、根据协议

,

完成收购后公司将重新聘任相关人员。 在重新聘任人员之前

,

由衡阳市政府承担收购之前

其所有人员的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及五险一金等相关费用。 因此

,

该收购上市公司不存在承担有关隐形

负债风险。

4

、公司将依托现有的自身优势

,

将天然气引入陶瓷产业园区

,

并通过衡阳市政府招商引资

,

利用所有的优

质原料优势

,

引进更多更强的陶瓷生产企业进驻园区

(

现已有多家国内知名品牌陶瓷企业有意向进驻园区

),

不断扩大园区生产规模

,

提升产品品质

,

从而大幅度提升天然气的销售量。 实现公司矿业与燃气的深度结合

的目标。

除上述情况外

,

本公司自

2009

年以来没有受到过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其他处罚或采取其他监管措施

的情形。

综上

,

公司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或处罚所涉及的事项

,

主要集中在

2009-

2012

年度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前。 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

,

公司新的董事会和管理层高度重视公司治理结

构和内部控制

,

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

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及控制制度

,

提高公司治理水平

,

促进公司持续规

范发展。

中油金鸿能源投资股份有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 9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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